
证券代码：300212        证券简称：易华录          公告编号：2019-014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广东茂名城市数据湖项目运营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7 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培育发展人

工智能产业，推动大数据应用与创新发展。为响应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及

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要求，2018 年 8 月 28 日，茂名高新区管委会与北京易华录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易华录”）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

茂名市引入大数据产业，拟投资建设粤西/北部湾数据湖产业园投资项目一期。

推动城市发展和产业转型。粤西/北部湾数据湖产业园投资项目一期总投资

75,335 万元，据此项目拟投资成立茂名粤西/北部湾数据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 28,208.20 万元人民币，易华录出资

13,822.02 万元，持股比例为 49%。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对外

投资权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茂名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00090131337T 

2、法定代表人：钟珣 

3、注册资本：12681.00万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14年 01 月 02日 

5、住所：茂名市高新区管委办大楼 6楼 605室 

6、经营范围：科技产业孵化、创新企业扶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土地

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管



理；城乡基础设施及公用工程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管廊工程的建设和维护、

管廊管理和经营；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旅游项目投资；运输代理；普通物

流仓储及装卸；仓储，普通货物运输；物业管理；人力资源服务；绿化保洁及

维护；企业服务管理及社会经济咨询（不含证卷、期货）；化工项目投资及相

关咨询业务；石化及石化仓储项目投资；投资项目报批报建代理；政府公共事

务协调顾问服务；企业信息咨询，技术应用推广，技术服务；销售：水泥、钢

材、粮食、建筑材料；劳务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三、拟投资成立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茂名粤西/北部湾数据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资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为准） 

2、拟注册资本：28,208.20 万元人民币 

3、投资主体：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茂名高新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4、项目拟建地址：项目位于广东省茂名市国信创谷园区，项目拟建地点为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七迳镇石化工业园区国信创谷。 

5、主营业务：数据湖基础设施服务（光存储、磁存储、云主机、安全）、

数据运营服务、办公租赁服务。 

6、股权结构：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 28,208.20 万元，其中，茂名高新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 14,386.18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 13,822.02万元，持股比例为 49%。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茂名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4,386.18 51%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822.02 49% 

总计 28,208.20 100% 

 

四、对外投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设立目的 



合资公司坐落于茂名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国信创谷园区，通过运营合

资公司完成对粤西/北部湾数据湖产业园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等工

作，重点引入和培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打造粤西和北部湾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产业示范基地。 

本项目主要投资内容如下：大数据产业园建设（计划落地于茂名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的国信创谷园区，园区建设将分期建设，其中一期园区建设包括

城市大数据展示中心、大数据产业双创中心等）、数据湖建设。 

（二）资金来源  

拟使用易华录的自有资金。 

（三）存在的风险 

1、政策环境风险 

新设公司主要在进行信息消费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业务领域虽然市场容

量较大，但受政策影响较为明显，市场预期、政策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是公

司实现预期盈利的风险之一。 

2、市场营销风险 

指政府或其他投资人新建或改建其他项目，导致对该项目形成实质性的商

业竞争。除了类似项目竞争因素风险外，由于宏观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变化

等其他因素导致的市场需求变化。或由于项目的经营状况或产品/服务提供过程

中经济危机、政府换届领导更替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的应收费用不能按期

按量的回收。 

3、经营管理风险 

由于运营资金不足、原材料或能源无法到位等因素造成的运营期间长时间

无法开工带来的损失。 

4、融资风险 

融资风险指合资公司成立后，将通过采取融资等模式开展项目建设，投资

金额较高，规模较大，对公司的资金筹措能力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公司设

立初期，业绩及资金的积累不足，面临的融资风险。 

（四）公司治理 

针对拟成立的合资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董事会领导下

的总经理负责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经营。 

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

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为公司经营决策机构。董事

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茂名市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名 3 名董事，北京

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名 2 名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由茂名高

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名。 

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两名，由茂名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易华

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方各提名 1名监事人选。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名；副总经理

2 名，由茂名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提名；财务负责人 2 名，由财务总监及财务副总监共同担任，其中，财务总监

由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名，财务副总监由茂名高新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提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合资公司治理结构具体以《股东出资协议》

及《公司章程》为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 2017 年推出城市数据湖战略以来，紧紧跟随习总书记提出的数字中

国理念，为政府数据存储增值、开放共享、开发运营提供服务，打造大数据基

础设施。为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提供算法及应用工具，为数据运营提供挖掘、

清洗、应用开发等服务。公司通过进入地区市场投资承建信息基建，存储当地

政府数据，后续通过近 200家生态合作伙伴为城市数据运营提供服务。 

粤西/北部湾数据湖产业园项目是央企与地方政府充分合作共建的又一示范

工程，是易华录数据湖战略在华南地区的先行先试，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粤

西/北部湾数据湖产业园项目的落地有助于实现数据交换共享，可有效打破信息

壁垒，有利于将数据湖打造为广东粤西和北部湾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产

业转型升级的强大载体。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深入探索企业和

政府合作新模式，丰富公司运用直接投资模式进行项目建设、融资等的实战经

验，增强其资源的利用效率，巩固公司在区域市场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形

成较强的示范效应与规模效应。 



广东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拥有全国最大的数据产业集群，茂名粤西

数据湖的建设能够有效填补政府在存储大体量数据方面的空白，同时数据湖还

可以作为“数字广东”、“数字政府”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当地政府提供有效服

务，随着“数字广东”政策的引导，广东政府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态度走在

全国前列，落地茂名粤西数据湖，有助于公司通过存储当地城市数据，打造辐

射西南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综合性的大数据服务平台，开展数据湖生态运

营，培育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行业的独角兽企业，有利于数据湖扩容及营销，同

时有利于公司转型发展成为新一代政府大数据运营商和城市大数据产业运营商。 

五、备查文件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 月 27日 


